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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16日

（2023）浙0503民初264号
吴培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杜见红与被告吴培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吴培忠支付
原告杜见红货款1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利息支付从起诉日起，按年利率8%计算，到货款付清
之日为止。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5月22日13时30分
在练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888号
李红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沈信根与被告李红英、费

有财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
下：1.限被告李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沈信根货款146435元。2.驳回原告沈信根的其余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90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5980元，由原告沈信根负担1115元，被告
李红英负担4865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47号
安吉新楠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丰润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新楠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上海丰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请判令：
1.解除上海丰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吉新楠木业有
限公司签订的《橱柜购销合同》，并退还预付款93737.4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吉新楠木业有限公司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
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定于2023年5月12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
院天子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715号
潘小宝：本院受理原告楼迎红诉被告潘小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
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
信访局二楼206）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420号
胡光大：本院受理原告袁长波与被告胡光大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
还借款人民币1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归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承担诉
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
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5月17日15时
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36号
义乌市欢蝶电子商务商行、东阳市欣意服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雅静布行与被告义乌市欢蝶电
子商务商行、东阳市欣意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6
民初3336号判决书。主文如下：一、被告义乌市欢蝶电
子商务商行支付原告浦江县雅静布行货款人民币
80493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2年7月27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浦江县雅静布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2096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义乌市欢蝶电子
商务商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仙华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468号
朱建敏：本院受理原告叶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朱建敏归还欠款
10000元；二、要求由朱建敏承担诉讼费。）应诉/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650号
徐平：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嘉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5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688号
毛武强：本院受理原告陆贤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803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毛武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陆贤炜借款1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36元，由被告毛武强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2民初3888号
洪湖市子胤物流有限公司、王利:本院受理原告常

山福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洪湖市子胤物流有限
公司、王利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解除原、被告与2021年2月1日编号为FJ00035
和2021年6月30日编号为FJ00198的两份分期付款
购车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车辆占有使用费123650元，
车辆占有使用费以12365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
LPR四倍标准计算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并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191号
徐仁锋：本院受理原告吴彬滔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1004民初71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吴彬滔货
款20000元及自2022年12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民申5号
嘉兴扬子化工有限公司：再审申请人台州巨典贸

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杨、原审被告嘉兴扬子化工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送达（2023）浙04民申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你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11破1号
本院根据蒋海明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6日裁定

受理了丽水喜特韩斯奕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23年3月9日指定浙江南明律师事务所担任
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5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557号三
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电话：13666560702、
1390578814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程序行使权利。该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丽水喜特
韩斯奕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及有关人员应当向本院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公司的有关人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
终结之日，应当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23年6月9日9时30
分在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娄益友：
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浙

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安排，
我司将娄益友项下的未追回的剩余赔案的追偿权债权全部
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书
瑞安市瑞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浙江
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安排，我司将
瑞安市瑞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项下的未追回的剩余赔案的追
偿权债权全部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书
吴威谦：

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浙
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安排，
我司将吴威谦项下的未追回的剩余赔案的追偿权债权全部
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书
郑煌静：

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浙
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安排，
我司将郑煌静项下的未追回的剩余赔案的追偿权债权全部
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书

周大进：
根据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浙

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安排，
我司将周大进项下的未追回的剩余赔案的追偿权债权全部
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书

遂昌县沈君竹炭工艺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37266299325 丢失，声明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遂昌县沈君竹炭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3月16日

遗失声明
青田瓯江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1MA2A0JY40W 丢失，声明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青田瓯江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3月16日

遗失声明

童浩：
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276号申请人

诸暨庆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杭州爱
集寓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杭州爱上租科技有限公司、童浩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23年2月21日
作出(2022)杭仲02裁字第276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
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社会治理中心6楼606室，电
话：0571-88382697）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6日

仲裁公告

逾期贷款催收公告
因下列客户拖欠我行贷款，并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按约履行清偿义务，截至

2023年3月9日仍未还清逾期贷款本息，为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我行现按合同
约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现予以公告。请下列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及保证人在本
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贷款本息，否则，我行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偿。

特此公告！ 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借款人
名称

周云虎
张婵君
郭胜利
赵高必
王金华
马云慧

夏浙安

刘孔祥
黄菲

梁小红
胡金

郝国庆
王祖强
颜俊俊
戴财宝
邱如海
昌金强
马步云
张德凤
黄金安
周元明
胡玲芳
叶本立
郎辉

程旭东
曹武勇
吴顺明
张小华

借款合同号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286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936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11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47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60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2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702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46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226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840
20160980200399903620000020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722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064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124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62
20160980200399903620000020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82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072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84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299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139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10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7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2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540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725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06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73

贷款余额（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51964.56
28076.95
41942.22
31245.15
37128.45
31513.50

53924.29

27945.25
28403.04
27183.44
24809.23
17561.59
43374.15
31578.61
14666.53
42125.04
16901.68
24692.80
18702.46
41763.50
37692.50
40595.13
51895.55
32157.05
43964.44
22541.30
24636.55
23399.53

累计欠息（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1891.24
907.25
673.87
1020.41
1813.61
1633.24

1667.53

1336.72
931.51
1331.27

402
274.03
2064.23
732.45
470.9

2096.97
555.64
365.32
1568.64
1317.29
607.95
598.45
3288.84
2762.87
1421.32
729.79
365.41
669.21

共同借款人

徐德荣
无

唐汝芳
王新土
陈爱连
王伟忠

夏放鸣（保证人）
黄彩霞（保证人）
邱琪（保证人）

杨兴连
金骏

应永华
无

詹伶俐
麻桂丹

无
丁增兰

无
余静

徐爱婵
王亮

高春娣
无

林培法
张丽芬

无
江卓娅
阮准越

无
吕水法

序
号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借款人
名称

方敏
凌珍奇
张杰

汤振华
汪炜政
吴茂安
叶国庆
许青平
黄昌森
竺加红
宗火庚
沈茂海
童达龙
罗军

陈吉莲
陈四清
朱立新
陈满胜
周建

祝乃荣

赵文安

贝富强
周月林
黄叶琴
汪加强
施国富
黄磊

秦连山

借款合同号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3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617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95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97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16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5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73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73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46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322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4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523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62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176
20160980200399903620000020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7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062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30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014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6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1169

201609802003999036200000217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8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61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93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537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980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584

贷款余额（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14875.91
23896.85
25287.15
30916.10
22046.64
38316.26
14296.50
56205.78
34777.40
42413.21
56929.22
46071.18
42249.59
59463.54
31564.16
35922.74
15776.15
41521.02
23022.63
30164.14

17872.70

29921.15
40113.04
16590.15
13390.55
12771.77
18254.81
16036.41

累计欠息（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1340.95
776.57
374.15
1031.96
702.06
2819.77
441.83
2750.14
1783.63
1346.74
3946.63
678.84
2010.58
14560.67
1034.84
1791.69
515.14
1320.42
892.18
2518.76

1040.34

482.8
2428.88
829.96
421.46
308.34
855.95
604.46

共同借款人

刘姣风
凌世祥（保证人）

无
李贯萌
季海飞

无
诸友莲

许小梅（保证人）
辛水凤
方丽华
仇蓉蓉
尹明琴
万爱新

无
李云

王清叶
余双凤
唐梅香
王路平
王文琴

刘胜娣、林海滨
（保证人）

徐丽梅
邱伟英

黄奇国（保证人）
张成娣
赵英

应赛丽
李有娣

序
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借款人
名称

金增华

江卫兵
郭根鑫
江安喜
金平

张金贵
王发生
於六平
范慧明
陈毅

周满芳
李伟勇
郑学娣
吴一涛
阙苗刚
董焕燃
李永芳
朱红良
姚中强
练军
贺良
江涛

董仁福
董能胜
谭卫星
方飞虎
黄金福
毛依芳
汪洋

借款合同号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730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43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232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476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172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693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37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144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84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6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435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32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50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887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07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59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68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63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97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265
201609802206999036200000994
20170980200399903620000020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07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99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018
201609802206999036200001298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371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806
201709802206999036200000146

贷款余额（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48777.20

44907.62
14563.32
13122.00
26642.34
13751.06
33539.80
47208.43
40516.38
14260.38
27336.93
30607.63
28498.48
12252.46
34475.44
54402.84
26183.01
34405.06
43033.54
45147.69
51907.75
40756.05
41002.01
52334.69
31367.67
58161.87
15925.54
39898.34
34755.51

累计欠息（截
止至2023年

3月2日）

1746.04

1395.41
478.5
342.13
861.73
494.42
1661.53
3225.33
1969.82
425.41
517.28
1532.25
1342.17
197.03
2233.93
2740.29
402.47
2109.86
2755.75
2208.78
5186.36
645.07
2006.27
2538.37
484.2

19523.97
809.08
3957.13
3605.61

共同借款人

陈水珍、潘海峰
（保证人）

戴泽芳
宋小平
陈志平
陈秀丽

无
樊荷英
李明芳
周其云

无
叶先云
熊美枝

黄勇（保证人）
刘夏兰
翟催菊
梅玲珠
江有花
范丽君
赵玲

杨国琴
杜苏

毛琳虹
余爱琴
金菊
无

查美玲
无

林如生
无

金华市婺城区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金

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亨公司”）的申

请，已启动该公司预重整工作。2023 年 3 月 8 日浙江省金

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浙 0702 民诉前调 1973 号

通知书，已对奥特亨公司预重整工作诉前纠纷多元化解进

行了登记，并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预重整管理人。管理人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向奥特亨公司

送达了登记通知书。

金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 年 4

月 15 日之前，向管理人按要求申报债权（联系电话：

18967918172，联系地址：金华市八一北街 118 号汇金国际

商务中心8楼815室）。具体申报说明、系统要求和申报规

则，以债权申报通知书为准。

债权申报需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预重整

申请登记通知时起暂停止计息，若进入正式破产程序时，

按照法院受理裁定书确定的日期顺延。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进入正式破产

程序时申报，或者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召开方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金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2023年3月16日

金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告

各债权人：
本社为集中清理宁海县跃龙街道赵溪村赵郎场安置点

地块第一期、第二期(现为莘雅苑小区)前期开发期间有关债
务，特申请宁海县人民政府跃龙街道办事处成立审计工作
组。现就申报债权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1、申报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4月20日止
2、申报地点：宁海县跃龙街道人民大道81号（跃龙街道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小会议室）
3、工作日：9：00—11：30，13:30—16:30
4、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18967895751
二、申报要求：申报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申报债权应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债权凭证（借条、银行资金往来凭证、购房合同等）
原件及债权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申报人原则上为债权人
本人，如因发生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到场的，还需要提供债
权人的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三、注意事项：申报人若在本公告写明的期限内未进行
申报，则自2023年4月21日起视为申报人自动放弃对于本
地块债权申报的权利，本社将不予受理和核查，并不再纳入
清偿范围内。债权申报时,申报人须提前（至少提前一天）致
电预约到访时间，并凭借工作人员发送的“预约成功短信通
知”在短信通知的时间到访。未经预约到访的，视现场情况
有权拒绝其进入现场。

特此公告。 宁海县跃龙街道赵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年3月16日

债权申报公告


